
合川规资函〔2025〕72号

重庆市合川区规划自然资源局

关于区第十八届人大第八次会议
第20250181号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邹本洪、张亚丽代表：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优化耕地保护工作的建议》（第20250181号）收悉。经与区农业农村委共同研究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首先感谢你们对全区耕地保护工作的关心、关注与支持。你们认真分析了耕地撂荒、“非粮化”、农村道路等问题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，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强指导意义。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将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，要求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，明确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对耕地保护负主体责任，同时也将耕地保护纳入了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考核、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。2024年，全区扎实开展撂荒地、“非粮化”整治工作，按照“农户自行整治+大户代耕代种+村集体经济组织兜底”整治模式，清单化责任制完成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任务，同时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和土地整治建设，开展配套必备的灌溉及排水设施、田间道路等农业设施建设，有力支撑粮食、油菜、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。

一、坚持多措并举，扎实开展复耕工作

一是各镇街边排查，边整治，边利用。采取“农户自行整治+大户代耕代种+村集体经济组织兜底”的整治模式，充分利用春耕有利时机及时开展复耕复种。二是对无人耕种的，通过土地托管、代种代耕等措施保证地有人种；对地不好种的，通过水利设施建设、地块归并整理、地力培肥等措施，改善耕作条件，尽快恢复生产。三是先行推进集中连片、迫切需要用于生产的撂荒耕地复耕，调动社会化服务组织力量提供全程托管服务，2024年完成已复垦复种面积1.36万亩。

二、科学合理规划，强化农业生产服务

国家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，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和土地整治建设，提升耕地质量，改善生产条件。各镇街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和土地整治项目时，应会同相关部门提前整体谋划，优化布局，开展土地整治，布设灌排设施，建设必要的田间道路，涉及少量占用或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，在项目区内予以补足，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减少。交通、水利等项目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项目，需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三十五条等相关规定，依法办理用地手续。

下一步全区将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，进一步强化部门和镇街协作，充分征求村社和群众意见，优化耕地布局，布设生产设施，为耕地保护提供有力保障。

此答复函已经赵鑫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你们有什么意见，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“代表议案建议功能模块”进行评价。
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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